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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年人才打开“机会之门”

“劫”龙

别让消费积分沦为商家免责工具

坚决刹住“AI换装”
亵渎军警形象歪风

消费积分是商家对消费者“鼓励
性消费”的一种奖励，有的积分可兑换
限定产品，有的则可以享受会员专享
折扣。《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商家未提前通知消费者就将积分清零
的情况时有发生。北京市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段威认为，积
分本质是“消费对价的一部分”，商家
单方面清零且不告知，与“侵占消费者
财产”无异。

在数字化消费日益普及的今天，
消费积分已成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
重要纽带。无论是超市购物、网络下
单，还是餐饮娱乐，积分兑换礼品、抵
扣现金已成为常态。然而，当积分制
度逐渐异化为商家规避责任、模糊权
益的“挡箭牌”时，我们不得不警惕：消
费积分正从一种服务激励机制，悄然
沦为商家的“免责工具”。

积分本应是商家回馈消费者、增

强用户黏性的诚意之举。消费者通过
持续消费积累积分，换取优惠或实物，
形成良性互动。然而现实中，不少商
家却将积分规则设计得复杂晦涩：有
效期短、兑换门槛高、使用限制多，甚
至在未充分告知的情况下单方面修改
规则。更令人诟病的是，当消费者对
商品质量或服务提出质疑时，一些商
家竟以“已赠送积分补偿”为由，拒绝
进一步处理投诉，仿佛几枚虚拟积分
便可抵消所有责任。这种“用积分堵
嘴”的做法，实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轻
视与漠视。

消费积分沦为“免责工具”，本质
上是商家责任意识的退化。《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
交易权、求偿权等基本权利。积分补
偿不能替代法定责任。商品存在质量
问题，服务未达约定标准，商家理应依
法退换货或赔偿损失，而非以积分敷

衍了事。将积分作为“息事宁人”的手
段，不仅违背了积分制度的初衷，更侵
蚀了市场诚信的根基。长此以往，消
费者将对品牌失去信任，商家也终将
因短视行为付出代价。

此外，积分规则的不透明与不对
等，也加剧了消费者的无力感。许多
积分条款藏身于冗长的用户协议中，
消费者往往在兑换失败或权益受损
时，才意识到“被套路”。而当争议发
生时，商家常以“规则已公示”为由推
卸责任，却忽视了自身在信息告知上
的义务。真正的公平，不应仅停留在

“有规则”，更在于规则是否合理、是否
被充分告知、是否可被平等执行。

要让消费积分回归激励与回馈的
本质，须从制度与监管两方面发力。首
先，商家应秉持诚信原则，明确积分获
取、使用、失效等规则，避免设置隐性陷
阱。积分补偿应作为额外福利，而非责

任豁免的“赎罪券”。同时，监管部门应
加强对积分营销行为的规范，明确积分
与法定赔偿之间的界限，防止商家借积
分之名行推责之实。特别是，鼓励建立
第三方投诉与仲裁机制，为消费者提供
便捷的维权渠道。消费者自身也需提
升维权意识。面对不合理条款，不应因

“积分小事”而选择沉默。每一次理性
维权，都是对市场秩序的守护。平台与
媒体也应加强监督，曝光典型侵权案
例，推动行业自律。

消费积分，本应是温情的连接，而
不应成为冷漠的推诿。唯有商家摒弃

“免责思维”，真正尊重消费者权益，积
分制度才能焕发应有的价值。别让那
一串数字，成为压垮信任的最后一根
稻草。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更加透明、
公平、有温度的消费环境——在那里，
积分是诚意的表达，而非责任的逃
避。 （据新华网）

近期，山西网警通报，网民张某
因利用AI技术假扮警察博取关注，
被处以行政警告；今年4月，江苏省
江阴市人民法院对一起借“AI换装”
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作出判决，网
民路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原本，“AI换装”在军警迷中
走红，是技术带来的新鲜体验，让
人们得以“过把瘾”感受制服的飒
爽。但当这项技术被滥用，本应
象征荣誉与使命的军警制服，便
在虚拟世界陷入“真假难辨”的尴
尬，其庄严性被肆意消解。

数字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相
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使用深度
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新应用，不得损害人民军队形象；
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为人
民警察专用，其他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持有和使用。

军警制服的神圣性，容不得
半点亵渎。必须坚决刹住“AI换
装”亵渎军警形象这股歪风，守住
这份庄严，维护对军警荣誉的敬
畏，守护技术向善的初心。

“35岁门槛”有望真正成为过去
式。

据报道，近日，四川、上海、山东等多
地进一步放宽了考编年龄限制。如今年
9月，四川省眉山市、遂宁市宣布将下半
年事业单位的招聘年龄放宽到本科38
周岁及以下，研究生43周岁及以下。

去年10月，中央机关公务员招录
对2025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年龄
放宽至40周岁以下，不少身份在省考
中也同步做出调整。

考公、考编这两项关乎国本、牵动
社会神经的人才选拔大计，都持续显
现打破“35岁门槛”的政策风向，特别
是在面对高学历人才，以及部分基层
和专业技术岗位的招聘上，释放出更
加积极灵活的信号。

长期以来，“35岁门槛”一直是横
亘在无数中年劳动者心头一道难以言
说的疤痕。面对各种有形、无形的年
龄限制，即便拥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
出众的业务能力，不少优秀的中年人
才也只能望而却步。

不只是招聘和考试，在各种人才
评定、岗位晋升、人员优化中，35岁以
上的群体似乎总是机会最少、风险又

最高的那一批人。一边刚刚步入“上
有老，下有小”、需要担负更多责任的
人生关口，一边又要面临处处受限的
尴尬困境，也难怪舆论对“35岁门槛”
如此敏感。

除了持续不断的舆论呼声，今年
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围绕“促进充
分就业”“消除就业歧视”等议题广泛
建言献策，也建议明确将禁止就业年
龄歧视写入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这
都再次凸显了打破“35岁门槛”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

一方面，这是对我国劳动力结构
变动的正确认识和积极布局。据教育
部统计，当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
达2.4亿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
限14年。劳动力素质结构已经发生
重大转变，以“学历+年龄”筛选人才的
传统政策，显然已无法适配更加成熟、
优质的劳动力市场。

与此同时，随着老龄人口规模不
断扩大以及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推
行，将各项年龄指标适当延后，以构建
更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也有利于释
放不同年龄段的人才红利，避免人力
资源浪费，更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

劳动力缺口提前布局。
另一方面，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招

聘规则，一直都是整体就业市场的“指
挥棒”和“风向标”。由这些机构率先打
破年龄限制、先行先试，无疑能对整个
社会产生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当体制内的岗位向年龄跨度更广
泛的群体平等开放时，其风向标意义，
也会促使全社会重新反思和审视“35岁
门槛”的片面问题，最终形成“能力优
先、适配优先”科学、公平的用人观念。

当然，打破用人单位的年龄歧视、
建立科学人才评价标准，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从少数单位示范引领到
形成普惠的用人机制，还需要从财政、
制度、法律等方面予以及时的配套与
跟进。

但无论如何，取消35岁考编限制，
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其引发
的连锁反应必将是深远且积极的。

公众更乐于看到的是，未来不止
在体制内，也不再限于40岁、45岁，绝
大多数人才的选拔、岗位的评聘都应
当淡化年龄的门槛，回到最纯粹、普遍
的公平上，创造一个真正能人尽其才、
友好包容的“人本”社会。（据新华网）

“0元奶茶”“满50减30”……
一段时间来，各大外卖平台上“满
减”促销活动层出不穷，看似是消
费者“薅羊毛”的狂欢，实则是一
场被“优惠”裹挟的浪费陷阱。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
的《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直指平台

“裹挟式”竞争与过度“价格战”，这为
外卖行业划定了健康发展的底线。

商家需守好品质底线，平台
应回归服务本质，消费者更要理
性下单，不盲目为凑单多买一份，
不因优惠浪费一口。唯有三方合
力，才能让外卖经济真正行稳致
远，让“舌尖上的美味”不再变成

“指尖上的浪费”。 （据新华网）

别让外卖
“满减”成“浪费”

近日，合肥警方出手，
11 名“班主任”落网。诈
骗分子混入学校班级群，
更换和班主任一样的头像
及昵称，让家长接龙扫码
缴纳资料费，部分家长受
骗。班级群要堵住漏洞，
防止陌生人乘虚而入。

（据新华网）


